附件4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保函使用责任书

编号：〔      〕  号

甲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乙方（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

丙方（保证金业务承办机构）：

丁方（施工单位）：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惠州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施细则》要求，为加强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管理，确保我区工程建设项目能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由甲方、乙方、丙方和丁方共同签订本责任书。
一、工程项目情况
工程项目名称：
工程项目地点： 
工程预算金额： 
工资保证保险金额： 
二、各方主要职责
（一）甲方主要责任：负责加强日常巡视检查，督促丙、丁双方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丁方所承包工程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经依法作出责令限期清偿或先行清偿的行政处理决定，丁方到期拒不履行的，出具《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至丙方，督促丙方将相应数额的款项按照保函约定支付给被拖欠工资农民工本人。
（二）乙方主要职责：负责在颁发施工许可证或批准开工报告时告知丁方及时存储工资保证金；每月向甲方提供在建项目名单，实时提供新建项目名单，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未按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问题的，应及时通报甲方。
（三）丙方主要职责：为丁方出具《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保函》，并履行保函约定；发生《惠州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施细则》第十三条情形需要使用工资保证金的，由甲方出具《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后，将相应数额的款项按照保函约定支付给被拖欠工资农民工本人；配合甲方和乙方对丁方的工资支付行为进行检查和监督。
（四）丁方主要职责：负责办理工资保证金保函，负责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负责劳动用工管理，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负责将《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和本责任书各复印一份存放在施工现场的项目经理部备查；负责督促承担分包工程的建筑业企业的工资支付，对不具备资质承包人拖欠工资的行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禁止将工资保证保险支付责任转嫁给农民工。
本责任书一式四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执一份，自四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各方应切实履行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工资保证金的支付和管理工作，妥善处理劳资纠纷，违者将承担相应管理责任或法律责任。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时间：                       时间：


丙方（盖章）：               丁方（盖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时间：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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